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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哈尔滨国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哈尔滨国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铁科技”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2023 年 8 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哈铁科技 2023

年度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和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4 月 16 日，哈铁科技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 2023 年度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和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刘金明、昝波回避表决，出

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

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该

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议案进行审议，认为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确认及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的需要，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公正，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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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同意将《关于确认公

司 2023 年度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和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的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该议案发表书面意见。非关联委员一致认为：公司

2023 年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和 2024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

经营需要，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关联交易金额定价以市场行

情为依据，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执行了回避表决，其表

决程序及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3 年预

计金额 

2023 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产

品、接受

劳务 

实际控制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1,026.06 803.66 / 

控股股东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154.09 319.50 / 

销 售 产

品、提供

劳务 

实际控制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49,726.87 62,529.42 经营业绩同比完成较好。 

控股股东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26,575.53 27,549.02 经营业绩同比完成较好。 

关联租赁

（房屋） 

什邡瑞邦机械有限公司（出租

方） 
110.00 

0.89 / 

哈尔滨铁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出租方） 
111.5 / 

关联租赁

（设备） 

陕西国铁工业开发有限公司

（承租方） 
6.22 16.14 / 

提供技术

开发服务 

实际控制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1,120.00 1,724.30 

铁路科技创新投入增加，

公司科研立项有所增加。 

控股股东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600.00 1,338.43 

铁路科技创新投入增加，

公司科研立项有所增加。 

社 会 保

险、工会、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

司 
1,805.23 991.30 

2023 年以较宽口径进行

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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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费及帮

扶救助金 

合计 81,124.00 95,384.16 / 

注：1、本表中“实际控制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不包括公司控股

股东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2、本表中 2023 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包含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共计 58,020.57 万元，其中，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取得的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交

易金额为 57,712.42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7.2.11的规定，上市

公司因公开招标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可以免予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 

（三）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4 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2024 年 1、

2 月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23 年 

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购买

产

品、

接受

劳务 

实际控制人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1,050.00 1.91% 35.81 803.66 1.46% / 

控股股东中国铁路

哈尔滨局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的公

司 

351.45 0.64% 0.00 319.50 0.58% / 

销 售

产品、

提 供

劳务 

实际控制人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68,782.36 59.59% 4,159.48 62,529.42 54.24% 
按照业务

增长预计 

控股股东中国铁路

哈尔滨局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的公

司 

30,401.19 26.37% 379.78 27,549.02 23.90% 
按照业务

增长预计 

关 联

租 赁

（ 房

屋） 

实际控制人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0.89 0.16% 0.00 0.89 0.16% / 

控股股东中国铁路

哈尔滨局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的公

司 

130.50 23.68% 0.00 111.50 20.23% / 

关 联

租 赁

实际控制人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146.00 904.58% 0.00 16.14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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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4 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2024 年 1、

2 月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额 

2023 年 

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 设

备） 

控股股东中国铁路

哈尔滨局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的公

司 

0.00 0.00% 0.00 0.00 0.00% / 

提 供

技 术

开 发

服务 

实际控制人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2,500.00 73.62% 0.00 1,724.30 50.78% 

按照科研

立项计划

预计 

控股股东中国铁路

哈尔滨局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的公

司 

2,000.00 58.90% 0.00 1,338.43 39.42% 

按照科研

立项计划

预计 

社会

保

险、

工

会、

党费

及帮

扶救

助金 

控股股东中国铁路

哈尔滨局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的公

司 

1,250.80 20.02% 156.03 991.30 15.86% / 

合计  106,613.19 / 4,731.10 95,384.16 / / 

注：1、本表中“实际控制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不包括公司控股

股东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 

2、本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类别中，公司 2023年与实际控制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公司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62,529.42 万元，其中通过公开招投标方

式形成的交易金额为 46,152.73 万元；与控股股东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

的公司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27,549.02 万元，其中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形成的交易金额

为 11,559.69 万元。 

3、与同一关联人进行同类交易本次预计金额与前次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达 300 万元人民

币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0.1%以上的，已按照实际情况说明了原因。 

4、2024 年度预计金额占同类业务的比值，同类业务数值按照 2023 年实际发生金额计

算。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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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

有独资），控股股东为国务院，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法定代表人为刘振芳，

注册资本为 173,950,000 万元，成立日期为 2013 年 3 月 14 日，主要负责铁路运

输统一调度指挥、国家铁路客货运输经营管理。 

2、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控股股东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法定代表人为吴新红，注册资本为

4,597,813 万元，成立日期为 1994 年 1 月 6 日。主营业务为铁路客货运输及相关

服务。 

3、什邡瑞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关联方。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控股股东为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注册

地址为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法定代表人为江宏，注册资本为 14,544.912983 万

元，成立日期为 2000 年 12 月 4 日。主营业务为铁路专用设备器材、机械及配件

的制造、销售、维护及相关业务。 

4、哈尔滨铁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关联方。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控股股东为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注

册地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法定代表人为杨雪松，注册资本为 1,000 万

元，成立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17 日。主营业务为铁路货物运输服务、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服务、国际联运业务咨询服务及相关服务。 

5、陕西国铁工业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关联方。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

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控股股东为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注册

地址为陕西省西安市沣东新城，法定代表人为石泉平，注册资本为 31,000 万元，

成立日期为 2007 年 2 月 1 日。主营业务为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及相关服务。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备良好履约能力。公司已就或将就上述

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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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方的各项交易为公司开展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符合自愿、平

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或参照市场公允价格

进行定价；当交易的商品或劳务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和政府指导价时，交易双方

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签订相关的关联交易协议，对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

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益输送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关联交易协议条款基本为格式性条款，关联交易或非关联交易均适用，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协议签署日期、生效条件等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与关联方已签订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将如约执

行。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发展

需要及具体项目需求进行的交易，相关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按

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开展，不存在利益输送或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公司在交易过程中与关联方保持独立，相关关联方具备良好的履约能

力，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持续开展，不会对公司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 

五、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确认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已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前召开专门会议审议、审计委员会召

开审计委员会专门会议，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截至目前，上述关联交易

的预计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通过，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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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均为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所需，未损害

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亦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对哈铁科技确认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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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确认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赵  鑫  陈圳寅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